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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1516-36号地块9#研发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委托人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1516-36号地块9#研发用房房地产。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规（丰）建字0078号]及附件、《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9#研发用房）》，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16113.7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40178.79平方米（不含人防），均为地上研发用房。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初装修及玻璃幕墙施工，预计2020年9月办理竣工验收。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未经批准，不得转让、销售。根据委托人介绍，其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项目转让。
本次咨询时点为2019年11月29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11月2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为：

	咨询对象
	分摊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评估价值
	楼面地价

	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1516-36号地块9#研发用房房地产
	16113.78
	40178.79
	145050
	36101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
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是以设定咨询对象能完成竣工验收，取得登记有建筑物信息的《不动产权证书》，且经批准可转让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3.本次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是以建筑面积占其所属项目地上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计算得出，准确数值应以《不动产权证书》或相关部门提供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如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与最终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或《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中数值不一致，则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4.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6.根据委托人介绍，其已与北京丰台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签订《意向协议》，拟向北京丰台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出售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东区三期1516-36地块项目9号楼（本次咨询对象）及部分车位。其中，本次咨询对象拟销售价格为20000元/平方米。若咨询对象经批准可进行转让，涉及的交易税费（含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约22704万元，按本次咨询结果扣减上述交易税费后的余额为122346万元。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98705 
	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95003 
	测算过程详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2898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804 
	　
	　
	　
	尚未支付

	（2）
	土地开发费用
	0
	40178.79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974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1
	V土
	　
	1.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9694 
	0.0005
	V土
	4.7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9600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94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5
	　
	　
	　
	　

	（6）
	利润
	15102
	0.0015
	V土
	15%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15102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15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51492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建造成本
	18776 
	　
	　
	　
	　

	1）
	建安费用
	16875 
	　
	　
	1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44 
	　
	　
	5.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5.0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或直接等于公共配套建安费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04
	40178.79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25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376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1
	V建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910
	0.0005
	V建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892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18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5
	　
	　
	　
	

	（5）
	利润
	2873
	0.0015
	V建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2873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15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4537
	　
	　
	　
	前述6项相加

	3.成本价值
	158778
	　
	　
	　
	　


综上，成本价值为158778万元。

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F-22、F-23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D-07、D-08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23研发设计用地

	
	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1516-36号地块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F-22、F-23地块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D-07、D-08地块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

	交易时间
	2019-11-29
	100
	2018-07-6
	97.5
	2017-08-18
	95
	2019-12-02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高新技术产业
	100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120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120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23研发设计用地
	11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5.69年
	100
	办公50年
	102
	办公50年
	102
	办公50年
	102

	容积率
	2.4
	100
	3.04
	98
	5.8
	94
	3.5
	98

	区域因素
	办公集聚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7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多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支路——六圈路
	100
	城市主干道——丽泽路
	100
	城市次干道——北京西站南路
	100
	城市支路——双清路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80867.4（所属宗地）
	100
	39410.74
	97
	27295.08
	97
	70601.07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不规则
	98

	
	临街宽度与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开发程度
	六通
	100
	三通
	97
	三通
	97
	三通
	97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26563
	　
	27125
	　
	2314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645
	　
	22773
	
	　24622
	
	　23541
	

	咨询对象比较价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3645


土地购买价格=23645×40178.79÷10000=95003（万元）

二、收益法
1.通过对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办公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地上办公用房租金水平区间为4.5元/平方米·天~5.5元/平方米·天。根据咨询对象所处区位及现状等因素考虑，本次评估确定咨询对象租金水平为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取10%，递增为3%。 

2.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3333
	（A）+（B）
	
	

	（A）
	租金收入
	3329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

	
	
	
	
	建筑面积（㎡）
	40178.79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押金利息
	42
	租金收入÷12×1×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2453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877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87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4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0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5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7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0%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91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8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45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63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125.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351.9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0%

	b
	房产税
	754.17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3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16113.78

	（B）
	维修费
	368.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36.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99.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97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3132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n]/(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4.94

	
	
	
	
	年增长比率(g)
	3.0%

	F
	单价(元/平方米)
	3268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178.79


注：咨询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5.69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5.69年）扣减续建工期（0.75年）确定为44.94年。
三、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总价
	权重
	房地产总价（万元）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成本法
	158778
	50%
	145050
	36101

	收益法
	13132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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